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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為提升本校教師專業，並統整全校性教學計畫、數位教學與服務學習等事項，依

據本校組織規程第四條規定，設置「慈濟大學教師發展暨教學資源中心」(以下

簡稱本中心)。 

第二條 本中心置主任一人，綜理中心各項業務。其下設教師專業組、數位教學組、臨床

醫學教育組、服務學習組、執行暨管考組、行政管理組。各組分置組長一人、職

員若干人，辦理各項事務。 

第三條 本中心職掌如下： 

 一、教師專業組 

(一)規劃辦理提升教師專業知能相關活動及措施 

(二)提供教師專業成長諮詢及輔導 

(三)辦理教學評鑑相關事宜 

(四)辦理教學優良教師獎勵(教學彈性薪資獎勵)相關事宜 

(五)規劃辦理教學助理培訓相關事宜 

(六)其他與教師專業成長相關事宜 

 二、數位教學組 

(一)磨課師課程(MOOCs)推展  

(二)數位教學推廣與運用  

(三)提供數位教學諮詢與輔導  

(四)其他與數位教學相關事宜 

 三、服務學習組 

(一)規劃及推動各項服務學習教育事宜 

(二)推廣及認證服務學習意涵融滲於課程及活動 

(三)辦理服務學習優良師生獎勵相關事宜 

(四)提供校內機構健康促進素養之教育訓練 

(五)其他與服務學習教育相關事宜 

 四、臨床醫學教育組 

(一)規劃辦理提升醫學教育師資專業相關活動及措施 

(二)規劃辦理提升醫學教育師資教材教法能力教育訓練 

(三)規劃辦理住院醫師教學工作坊 



(四)與慈濟醫療志業合辦醫事人員相關研習活動 

(五)其他與醫學教育師資專業成長相關事宜 

 五、執行暨管考組 

(一)全校性教學計畫申請書及成果報告書彙整 

(二)全校性教學計畫各分項計畫執行進度及經費執行率控管 

(三)其他與全校性教學計畫執行及管考相關事項 

 六、行政管理組 

(一)全校性教學計畫執行規章制度建立及提供計畫執行所需各項支援 

(二)全校性教學計畫經費編列及各分項計畫經費執行審核 

(三)其他與全校性教學計畫行政管理相關事項 

第四條 本中心為整合校務資源，有效推展相關事項運作，設置下列委員會： 

一、執行委員會： 

由校長、副校長、教務長、研發長、學務長、總務長、主任秘書、各學院院

長、校務研究中心主任、人事室主任、會計主任、全校性教學計畫各分項計

畫主持人、及本中心主任組成，並由校長擔任主任委員，每學期至少召開一

次會議，負責本中心主管業務之審議、諮詢、協調與督導等事宜。 

二、教師專業發展委員會： 

由校長、副校長、教務長、研發長、各學院院長及本中心主任組成，並由校

長擔任主任委員，教師專業組組長擔任執行秘書，視教師評鑑結果不定期召

開會議，負責審議未通過本校教師評鑑教師之個別需輔導項目。另為建立具

競爭力之教師專業成長機制，得設置「教師專業諮詢小組」，提供教師專業成

長業務諮詢建議，由教師專業組組長擔任執行秘書，另由本中心聘請校內外

教育專長教師、本校教學優良教師若干人共同組成之，任期一年，連聘得連

任。 

三、服務學習推動委員會： 

由校長、教務長、學務長、主任秘書、人文處主任、通識教育中心主任、本

中心主任及教師代表各學院一人組成，並由校長擔任主任委員，服務學習組

組長擔任執行秘書，教師代表任期一年，連選得連任，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

會議，負責督導服務學習各項工作執行成效。 

四、數位教學推動及審議小組： 

本小組置委員七人，由當然委員本中心主任(擔任召集人)、教務長、電算中

心主任、及校長遴聘校內外專業人士若干人組成、任期二年，連選得連任，

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會議，負責本校數位教學推動各項業務之審議、諮詢、

協助與督導等事宜。 

五、慈濟大學磨課師(MOOCs)計畫推動小組： 

本小組置委員至少七人，副校長、教師發展暨教學資源中心主任、電算中心

主任、媒體製作暨教學中心主任為當然委員，並由校長遴聘校內外專業人士

若干人組成，任期二年，連選得連任。由副校長擔任召集人、教師發展暨教

學資源中心數位教學組組長擔任執行秘書。 

第五條 本中心各項作業規定及相關細則，另訂之。 



第六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依相關規定辦理。 

第七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